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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迁安海绵城市 PPP项目公司及 

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31日、6月 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迁安海绵城市 PPP

项目公司及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30)和《关于参与投资

设立迁安海绵城市 PPP 项目公司及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31)，2016年 6月 3日，公司已经与相关投资人签署了《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

目合资合同》（以下简称“合资合同”），现将合资合同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系迁安市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特

设机构； 

乙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68，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丁方：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戊方：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在合资合同中，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合称为“社会方股东”。 

 

二、项目公司的设立 

 

合同各方拟出资设立迁安市海绵城市 PPP建设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

目公司定名为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公司在河北省迁安市登记注册。 

 

项目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项目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项目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项目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各方按起其实际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并

按认缴出资比例分担风险及亏损。 

 

除非出现合资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或延期的情况，项目公司经营期限为自项目公司营业

执照签发之日起 26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期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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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资本、投资总额与出资安排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587.00万元，各方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序号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 6,717.400万元 20.00% 现金 

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9,135.664万元 27.20% 现金 

3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8,866.968万元 26.40% 现金 

4 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806.088万元 2.40% 现金 

5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8,060.880万元 24.00% 现金 

合计 33,587.00万元 100.00% 现金 

 

各出资人应在自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足认缴出资额的 20％，自项目公司

注册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缴足认缴出资额的 60％，剩余部分在符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各方协商决定。 

 

本项目估算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11,958.00 万元，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之间的差额，由

项目公司通过项目融资予以解决。 

 

四、项目公司的组织机构 

 

1、项目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 名，董事由股东提名候选人，其中：迁安市海安

投资有限公司提名 1人，社会方股东共同提名 4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年。设

董事长 1名，副董事长 1名。董事长应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联合体股东委派的董事担任；

副董事长应由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3、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由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 

 

4、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机构设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包括总经理 1 人，

副总经理若干人，财务总监 1人，总工程师 1人，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其中总经理

由社会方股东提名、董事会聘任，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五、项目公司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合同一方可书面通知其他方要求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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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方发生违约或声明不属实的行为等情形，且给其他方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项目公

司无法继续经营或使其他方履行合同能力受到严重不利影响； 

 

2、项目公司未能在获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与迁安市住建局正式签

订《PPP项目合同》或未与各相关政府部门签署《服务合同》； 

 

3、其他发生不可抗力或法定终止的行为等情形。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即构成对合资合同的违约，其他方应催告违约方

纠正其违约。如违约方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未予以纠正的，其他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其因此

受到的损失。若该等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项目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且在其

他方发出违约通知后持续 30 日仍未得到有效补救，其他方有权终止合资合同。每一方应有

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任何直接损失的赔偿。 

 

七、争议的解决 

 

若各方未能通过协商方式友好解决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的生效 

 

合资合同的生效日为甲方和社会方股东正式签署本合同之日期，且合资合同得到迁安市

政府批准以及联合体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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